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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標竿實務課程專任教師獎勵實施要點 
環球科技大學第 19 次教務會議(102.06)訂定 

環球科技大學 第 29 次教務會議(104.12)修正 

一、 目的： 
為鼓勵本校專任教師積極發展實務型課程，於課程中融入產業人才所需專業能力培育，進而協助

學生就業與產業取材，期使本校教育與國家社會需求結合與同步，特進行標竿實務課程專任教師

之選拔與獎勵。 
二、 申請資格： 

需為本校專任教師，且符合以下條件之一者： 
(一) 具有專業執照及證照者，如會計師、律師、藥劑師、技師等。 
(二) 具有乙級職業證照或同等級以上者。 
(三) 具事業單位實務經驗兩年(含)以上，且能出具證明者。 
(四) 因借調或至公民營機構研習服務，累計年資符合教育部認定具兩年(含)以上實務年資資格

者。 
上述資格依據教育部頒定之「私立技專校院實務經驗及證照師資審查原則」認定。 

三、 申請時間： 
第一學期：11 月 22 日前 
第二學期：5 月 31 日前 

四、 申請方式： 
符合資格之本校專任教師於填畢「獎勵標竿實務課程專任教師申請暨審查評核表」與「實務課程

教學成果報告表冊」後，檢附相關有利於審查之佐證資料，經所屬系(所)主管與院長簽核後，送

至教務處課程發展組彙整備審；每學期未於申請日期前備齊所有審查資料者，視同放棄。。 
五、 審查項目： 

(一) 專任教師參與業師協同教學計畫之執行。 
(二) 專任教師與業師共同編纂之實務性教材(含產學合作或專業證照融入教材) 。 
(三) 專任教師與業師共同指導學生參與競賽。 
(四) 專任教師與業師共同指導學生考取專業證照。 
(五) 專任教師結合產學合作指導學生進行專題製作。 
(六) 專任教師安排學生參與校外參訪。 
(七) 專任教師開發廠商提供本校學生校外實習機會。 
(八) 專任教師輔導學生校外實習績效。 
(九) 專任教師赴業界觀摩、研習與服務，並將新知識與技術融入教學課程。 
(十) 專任教師近三年內之教學反應平均成績。 

六、 審查程序： 
教務處課程發展組於蒐集及彙整實務課程專任教師之名單、相關表件、佐證資料及成果後，即召

開「標竿實務課程專任教師與業師審查會」，並於審查會後彙整審查結果並通知獲獎勵之標竿實

務課程專任教師，以參與標竿實務課程專任教師與業師表揚活動。 
七、 獎勵名額： 

每學院遴選一名標竿實務課程專任教師；每學院所遴選之標竿實務課程專任教師採擇優錄取，遇

缺不補。 
八、 獎勵方式： 



2 
 

獲選之標竿實務課程專任教師除頒發獎牌乙紙外，並頒發獎勵金，獎勵金額度依人事室相關經費

預算編列為準。 
九、 經費來源： 

本項獎勵金之經費來源由教學卓越計畫或本校相關經費預算項目下編列支應。 
十、 規範審議程序：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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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選與獎勵標竿實務課程專任教師」作業流程圖 

 
     規 劃 時 程              作 業 流 程             人員、表件與資料 
 
 
上學期：11 月 22 日前 
下學期：5 月 31 日前 
 
 
 
 
 
上學期：11 月 29 日前 
下學期：6 月 7 日前 
 
 
 
 
上學期：12 月 06 日前 
下學期：6 月 14 日前 
 
 
 
 
 
上學期：12 月 13 日前 
下學期：6 月 21 日前 
 
 
 
 
 
上學期：12 月 27 日前 
下學期：7 月 5 日前 
 
 

1. 獎勵標竿實務課程

專任教師申請暨審

查評核表 
2. 實務課程教學成果

報告表冊 
3. 其他有利於審查之

佐證資料 

蒐集及彙整實務課程

專任教師之名單、相

關表件、佐證資料及

成果 

召開標竿實務課程專

任教師與業師審查會 

彙整審查結果並通知

獲獎勵之標竿實務課

程專任教師 

辦理標竿實務課程專

任教師與業師表揚活

動 

核銷與結案 

審查委員： 
教務長、各院院長 

審查會議紀錄 

獎牌、獎勵金 

核銷憑證、成果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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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      學年度第   學期獎勵標竿實務課程專任教師申請暨審查評核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專 任 教 師 
姓 名 

 應 聘 學 院  系 所  

性 別 □ 男   □ 女 身 分 證 
字 號 

 聯 絡 電 話  

最 高 學 歷 
系 所 科 別  E - m a i l  

實務經驗/公
民營機構研
習 服 務 
資 歷 
(請附佐證 ) 

部 門 名 稱 / 部 門 人 數 職 稱 / 總 年 資 工 作 要 項 可 傳 授 之 實 務 經 驗 

1. 

2. 

1. 

2. 

1. 

2. 

1. 

2. 

專業執照/職
業 證 照 
( 甲 /乙 級 ) 
(請附佐證 ) 

專 業 執 照 / 證 照 ( 一 ) 專業執照 /證照 (二 ) 專 業 執 照 / 證 照 ( 三 ) 專 業 執 照 / 證 照 ( 四 ) 

    

來 校 時 間       學年度  第   學期 

通 訊 地 址  

戶 籍 地 址  

申 請 者 
簽 章   ※ 本表各項資料填寫無誤，本人自負法律責任。 

本 學 期 開 課 資 料 

序 號 開 課 班 級 
課 程 名 稱 

學分數 
每週 
時數 

融 入 實 務 教 學 規 劃 說 明 
課 號 

1 

                  

 

 

2 

     

 

審查項目 

(可複選，請附佐證) 

□專任教師參與業師協同教學計畫之執行           □專任教師與業師共同編纂之實務性教材                 
□專任教師與業師共同指導學生參與競賽           □專任教師與業師共同指導學生考取專業證照            
□專任教師結合產學合作指導學生進行專題製作    □專任教師安排學生參與校外參訪                        
□專任教師開發廠商提供本校學生校外實習機會    □專任教師輔導學生校外實習績效                        
□專任教師赴業界觀摩、研習與服務，並將新知識與技術融入教學課程                                          
□其他有利於審查之事項                                                                    
 

專任教師近三年內之
教學反應平均成績(由

課程發展組填寫) 
 

系 所 主 管 學 院 院 長 承 辦 人 員 承 辦 單 位 主 管 承辦單位一級主管 

     

審 查 分 數 ( 一 ) 審 查 分 數 ( 二 ) 審 查 分 數 ( 三 ) 審 查 分 數 ( 四 ) 平 均 分 數 

     

※以上填寫之個人資料,僅限於本表單申請目的所需之必要範圍內處理及利用，不作為其他目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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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      學年度第   學期獎勵標竿實務課程專任教師實務課程教學成果報告表冊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教學單位 

/系(所)級 
 教師E-mail  

授課教師  聯絡電話 
手機: 

分機: 

課程名稱  課程修別 □ 必修  □ 選修 

學分數      學分 修課人數      人 

融 

入 

實 

務 

教 

學 

成 

果 

說 

明 

一、本課程學生的整體表現 

 

 

 

 

 

 

 

二、本課程實務教學成果的特色 

 

 

 

 

 

 

 

三、本課程對學生的助益 

 

 

 

 

四、改進或檢討 

 

 

 

五、教學活動或成果照片(請於後頁檢附) 

 

 

授課教師簽章 系(所)主管簽章 

           

 (本表不敷使用請自行展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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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    學年度第   學期實務課程教學活動或成果照片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本表不敷使用請自行展延)  

※以上填寫之個人資料,僅限於本表單申請目的所需之必要範圍內處理及利用，不作為其他目的用途 


